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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守护消费”暨打击侵害

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市场监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市场监管局：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电子商务的快速增长，消费者个人信息逐渐成为

一种重要资源。同时，各种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日益增加，不仅威胁了消

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2019年4月1日至9月30日，集中

开展“守护消费”暨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专项执法行动（以下简称

“专项行动”）。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重点

1. 重点领域。本次行动主要针对房产租售、小贷金融、教育培训、保险经纪、

美容健身、装饰装修、旅游住宿、快递、电话营销、网站或APP运营等侵害消费者个

人信息违法行为多发高发的行业和领域。

2. 重点行为。一是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二

是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三是未经消

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违法行为。

3. 查处依据。主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五十六条）、

《电子商务法》（第五条、二十三条、七十九条）、《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

条、四十二条、四十三条、六十四条）、《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

一条、十四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案件查处。

二、主要措施

1. 深挖案件线索。一是畅通投诉渠道，通过公布热线电话、网站等投诉举报方

式，拓展案件信息来源。二是关注舆情动态，从互联网信息、媒体报道等多个渠道

收集案件线索。三是充分运用大数据，通过收集分析消费者投诉举报平台、热线、

广告监测、案件管理系统等数据信息，锁定本地区重点行业和领域，提高专项行动

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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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执法联动。一是加强上下联动。市县市场监管部门要发挥执法办案主力

军作用，综合运用现场检查、电子取证等方式全面收集证据，扎实推进案件查办。

对本辖区内的重大复杂案件，省（区、市）局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开展层

级联动。二是加强跨区域联动。对跨省（区、市）案件，省（区、市）局要做好统

筹协调，及时通报信息，互相支持配合。三是加强部门联动。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

涉及多部门职能，办案过程中要积极争取相关部门支持，注重加强行政与司法衔

接，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要及时通报，必要时组织联合行动。

3. 开展广泛宣传。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专项行动成果、典型案件以及消费者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消费知识，提高经营者守法经营意识，树立尊重消

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权利的理念，教育和引导广大消费者主动保护个人信

息，审慎同意经营者收集或使用个人信息。

4. 打击与规范相结合。加强市场监管部门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的协调配合，结

合工作实际，将相关案件查处信息通报监管机构；对案件查办工作中发现的行业

性、典型性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问题，可以联合监管机构组织开展行政约谈，切实

规范行业秩序。

三、工作要求

1. 落实工作责任。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落实方案，切实落实

专项行动任务。要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固化有效工作机制，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有力遏制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蔓延势头，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严格执法程序。认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等程序性法律法规规章，认

真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注重程序

合法，做到公正、公开。

3. 及时报送信息。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专项行动信息报送。4月15日前确

定专项行动联系人，报总局执法稽查局；5月31日、7月31日前分别报送《执法行动

情况统计表》（见附件），大案要案随时报送；9月30日前报送《执法行动情况统计

表》及专项行动总结、典型案例材料（不少于3个）。总局将对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工

作开展情况及案件查办情况进行通报。

 

 

 

附件：执法行动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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